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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相對於國外，在台灣，資訊科學與法律的結合，

一直很少有人研究，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

步，各行各業紛紛引用最新的技術來處理面臨到的問

題，甚至從事更新技術的研發。法律案件處理上所使用

的技術，當然也不能停滯不前，必須跟進時代的腳步才

是。針對於此，我們建立了一套輔助法官製作判決的系

統，我們利用法律條文以及判決書，建立了輔助判決的

rule database，並以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這一

類問題的解法，來處理 rule 與起訴書中犯罪事實欄位

間，中文語意的比對問題。利用此系統，我們藉由起訴

書中犯罪事實欄位的資訊，找出該案件之案由，並提供

應適用法條之建議。在我們的測試中，系統所建議之應

適用法條的正確率達 90%以上。 

關鍵字：法學資訊系統，自然語言處理，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 

1. 概論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各個機關的網頁紛紛出籠：

個人網頁、學校網頁、公司的網頁，甚至是政府部門的

網頁也不例外，大部份我們所需要的資料，都可在網路

上取得，法律方面的資料也是一樣，司法院的法學資料

全文檢索[12]，提供了中央與地方的法規查詢，以及司

法解釋和法院的判例；法務部主管法規資料庫中[13]，

除了提供中央法律的查詢外，大法官解釋、刑事判例、

法律問題座談⋯等資料，也都收錄在此資料庫中；法務

部全國法規資料庫[14]，提供依各式法規類別查詢之服

務，以及中外條約協定與兩岸協定之內容；立法院的法

律全文檢索系統[11]，收藏有法律現行條文資料庫、法

律修正過程資料庫與法律條文沿革資料庫；法源法律網

[15]，收錄我國全部法學資訊，依資料性質與樣態分為

法規、司法判解、行政函令、法學論著索引等四類。 

在英美法系的國家，被告有無犯罪係屬事實的認定

問題，被告有權要求交由陪審團決定，而台灣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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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則是完全由法官來認定被告的犯罪與否。因此，在

台灣一旦有刑事案件發生，經由檢察官的起訴之後，所

有的犯罪資料都會經過法官詳細的研讀，然後才由法官

作出判決。這樣的做法，可以讓具有專業知識的法官來

判定每一個案件，但是法官在處理每一個案件所要花的

時間和精神也變多了。 

電腦科技的進步帶動了資料的電子化，利用電腦來

作文書處理，不但可以節省寫字的時間，更增加了編排

的便利性。為方便法官在寫判決書以及查詢資料的方便

性，目前台灣已有一套專門設計給法官使用的法官審判

作業系統，這套系統每年由司法院負責修訂，並提供最

新的法學文件處理功能，但是這套系統的功能，只限於

提供各類判決書範本，檢察官的起訴書以及其他相關資

料，還是必須由法官親自閱讀整理之後，才能作判決。 

每個法官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件要處理，因此他們也

必須花不少時間和精神來研讀每一份資料。倘若機器能

夠代替法官研讀起訴書，並給予每個案件建議應適當的

法條，進而製作出判決初稿供法官採用，甚至指出檢察

官起訴書法條的誤引，相信一定能節省法官研讀資料的

時間及精神。本論文便是針對這個目標作了一些研究。

我們判決決為訓練資料(training data)找出判斷案由的關

鍵詞，以判斷起訴書的案由，再藉由法律條文以及判決

書，建立了 rule database，並利用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4,9]這一類問題的解法，處理起訴書所記戴

的犯罪資料與 rule 之間，中文字句語意的比對，最後提

出應適用法條的建議。 

本文的組織如下。第 2節為相關研究的回顧，由於

國內作學法資訊系統的相關研究不多，因此我們將著重

於國外已發展的系統之介紹。在第 3節中將說明如何以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之解法處理中文語意比對

的問題。第 4節將介紹實驗過程與成果。最後在第 5節

我們將作個簡單的結論並討論未來的發展方向。 

2.  相關研究 

 在國外，資訊科學與法律結合的應用，已經研究

了相當多年的時間[5,10]，如 Rissland 與 Ashley 早在

1987 年就建立了專門處理營業秘密法的 HYPO 系統

[8]，使用此系統時需要輸入一段事實描述的文字，系統

會根據輸入的事實以 case-based reasoning的方法，找出

系統資料庫中相似的案件，並且判斷被告與原告何者為



勝方。另外，Haft，Jones 和Wetter也在 1987年發展了

一套法律上的專家系統[2]，這套系統包含了兩大部份：

consultation system和 intelligent tutor，主要的特性是以

自然語言的對話方式來達到使用者與機器之間的溝

通。系統中的 consultation system 主要用途在於幫助律

師了解案件的描述，而 intelligent tutor的功能是在教導

使用者有關法律上的知識。 

 Haft，Jones 和 Wetter所發展的系統，主要是架構

在其他的系統上，如自然語言的解析器等，其中這套系

統在提出時因 consultation system在 knowledge base實作

上的困難而遇到瓶頸。Rissland與 Ashley的 HYPO系統

與我們的研究，主要工作內容都是藉由事實描述來獲得

所要的資訊，但 HYPO系統所處理的是觸犯營業秘密法

的案件，這種類型的案件中常有被告與原告之間的爭執

的問題，因此 HYPO系統以 case-based reasoning的方法

找出相似的案件來判斷被告與原告何者為勝訴的一

方。而我們的系統所處理的案件皆是由檢察官所起訴，

沒有被告與原告之間的爭執，但是卻包含了許多罪型，

因此我們著重於犯罪事件應適用法條之建議。 

 法律文件的解讀牽涉到很廣的層面，理想上一個

判決輔助系統應該能夠從事深入的文字分析和解讀。因

此牽涉很多語法和語意的分析技術，有許多技術仍然是

學者們的研究課題。國內外學者有許多自然語言處理方

面的相關研究值得我們引用[例如，1,7]。 

3. 中文語意的比對 

我們的判決製作輔助系統會以起訴書中犯罪事實

欄位的資料與 rule database做比對，若犯罪事實欄位內

容所出現的詞彙符合 rule database中某條 rule 之規定，

便可依該 rule 判定應適用的法條。然而中文句子經常出

現相差一、兩個字，但語意卻非常近，尤其是在法律的

關鍵詞比對上，如：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公眾得出入場

所，公眾可出入之場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法列舉

所有撰寫起訴書的嬐察官可能使用的關鍵詞到 rule 中。

因此，我們只列出其中最常使用的關鍵詞，在比對事實

欄位的內容有無出現 database中的 rule的關鍵詞時，再

去判斷是否有與關鍵詞語意相近之詞彙出現即可。 

 要判斷兩句中文句子語意是否相近，就必須找出

兩個句子之間的相似度，在此，我們把相似度定義為兩

個句子之間依序出現相同文字之最大長度，而這一類的

問題即為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 (LCS)的問題，

LCS的長度愈長，表示兩個句子之間的相似度愈高。在

認定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位的資料中，是否有與 rule 之關

鍵詞語意相近的句子時，我們會先計算起訴書犯罪事實

欄位的資料與 rule之關鍵詞間 LCS的長度 L，如果 

H
L ≥

關鍵詞之長度
 

H為門檻值，我們便認定事實欄位的資料中，曾經

出現與關鍵詞語意相近之詞彙。H的值可以經由練訓資

料獲得，在我們的實驗中，經過不斷反覆的測試，發現

H 的值為 0.75 時有不錯的效果。在實作上，我們採用

dynamic programming 的方式實作，下列為我們實作的

演算法[3]： 

Input：給兩個序列 A=a1a2…am及 B=b1b2…bn 

Output：依序出現相同文字之最大長度 

L(i,j)為 a1a2 … ai 與 b1 b2 … bj依序出現相同文字之最大長

度(0≦i≦m, 0≦j≦n) 

for i←0 to m do L(i,0)←0; 

for j←0 to n do L(0,j)←0; 

for i←1 to m do 

  for j←1 to n do 

if ai = bj then L (i, j) ← L(i-1, j-1) +1 

else L (i, j) ← max{L (i, j-1), L (i-1, j)}; 

依此演算法，測量「危害他人生命」與「危害他人性命」

這兩個句子之 LCS，將得到結果為 5，見表 1。 

 Ø 危 害 他 人 生 命 

Ø 0 0 0 0 0 0 0 

危 0 1 1 1 1 1 1 

害 0 1 2 2 2 2 2 

他 0 1 2 3 3 3 3 

人 0 1 2 3 4 4 4 

性 0 1 2 3 4 4 4 

命 0 1 2 3 4 4 5 

表 1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實例 

4. 實驗步驟與結果 

 為了進行本實驗，我們首先需要搜集判決書以及

法律條文，這些資料可以從司法院以及其他與法律相關

的網頁上取得。在搜集到需要的資料之後，我們先對資

料做前置處理(preprocessing)並找出案由，再依判決書與

法律條文建立 rule database，同時從起訴書中找到犯罪

事實欄位的資料與被告姓名，並找出起訴書犯罪事實欄

位的資料中重要的句子，再從這些重要的句子中，配合

rule database 對該篇判決書之被告下定判決，最後提出

應適用法條的建議，實驗流程見下圖 1。 



 

圖 1  實驗流程 

4.1 資料的前置處理 

 從網頁下載回來的資料，通常是無法直接拿來作

實驗的。因為網頁的資料在電子化的過程中，可能會因

人為的疏失或傳輸的錯誤，造成資料欄位的缺少或者是

錯誤。因此我們在取得資料後，必須先對資料作前置處

理的工作，主要目的是為了將資料中缺少的欄位補齊，

若是資料欄位缺少得太嚴重，例如少了最重要的事實欄

位，我們只好捨棄該筆資料不用。 

4.2 案由之判斷 

    在法律規定上，一種類型的罪通常不只有一個法

條，例如刑法的賭博罪便包含了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至

刑法第二百七十條，對於這些由不同法條所構成的犯罪

類型，司法實務上均冠以特定的案由。因為想要機器直

接從眾多的法條中去找出適用於某一個案件的法條，那

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我們需要先將判決書當作訓練

資料，從判決書犯罪事實欄位的內容，找出辨識案由的

關鍵字。我們先從訓練資料中找出每個詞出現的次數，

取出現最多次的幾個詞當作關鍵詞，並手動加入部份人

工 所 挑 選 出 之 關 鍵 詞 ， 再 以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 的解法，處理關鍵詞與起訴書犯罪事實欄

位的內容之間語意的比對，最後判斷出起訴書所記載被

告犯罪事實應予歸類的案由。決定被告犯罪事實的案由

可縮小與 rule database的比對範圍，輔助判決系統便可

依被告犯罪事實的案由，從 rule database中找出相同案

由的 rule來進行比對，進而提供應適用法條的建議。 

4.3 建立 r u l e  d a t a b a s e 

 Rule database 是我們判決的標準，因此 rule 

database 的建立必須從法律條文著手。首先，我們必須

從法律條文中取出重要的詞彙，作為 rule比對的關鍵詞。 

要從一份中文的資料中取出關鍵詞，首要的工作，

就是對該資料做中文的斷詞處理。我們採取使用中文詞

典的斷詞方法，使用的詞典是 Hownet：首先，將法律

條文與中文詞典做比對，凡在詞典上可以查到的，都被

當作是一個詞，若有長詞包含短詞的情況，則以長詞為

優先，例如「電視廣告」這四個字在 Hownet 中是一個

詞，但「電視」與「廣告」分別在 Hownet 中是另外兩

個詞，在此我們便認定曾經出現過的詞是「電視廣告」

這個長詞，而不是「電視」與「廣告」這兩個短詞。依

此方法，我們將法律條文斷成許多中文的詞彙，統計在

法律條文中曾經出現過的各個詞彙，分別被幾條條文引

用到，再將被引用到之次數高的詞彙刪除，如：意圖、

有期徒刑⋯等，刪除這些詞彙的用意在於，若多數法條

都有引用到這些詞彙，我們就無法經由這些詞彙的出現

來判斷是否適用於某一特定法條。刪除了不適用的詞彙

之後，剩下來的詞彙就是我們建立 rule 的基本詞彙。但

是只利用法條所引用到的詞彙來當作 rule的關鍵詞是不

夠的，因為一般而言，檢察官在描述事實時所使用的詞

彙，不一定會完全跟法條的詞彙相同，有時候會以其他

語意上相同的詞彙或句子來表示，為了將這些法條上所

沒有引用到的詞彙也抓進 rule的關鍵詞中，我們再以觸

犯同一法條的判決書為訓練資料，訓練出法條沒有引用

到的關鍵詞。以上機器挑選出的關鍵詞再加上部份人工

挑選的關鍵詞才是我們最後所使用的關鍵詞。有了關鍵

詞之後，再來要考慮的是 rule 中的關鍵詞必須被比對到

幾個才算符合此 rule，有時候 rule中的關鍵詞必須全部

出現才算，有時候只要出現其中的 50%就夠了，這個參

數的值會因 rule 而不同，可以藉由訓練資料來找出各個

rule 最適當的參數，調整好這個參數後，再依固定的格

式儲存在 database中，便完成 rule的建立。 

以下讓我們來看一個如何建立 rule 的例子。根據刑

法第三百二十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我們先做中文的斷詞處理，並

將之前所提到不適用的詞彙刪除掉，再從中找出適用於

此法條之關鍵詞，最後我們可以得到「竊取」這個關鍵

詞，另外再加上我們由訓練資料中訓練出來的「竊佔」

以及「意圖為自已不法之所有」這兩個關鍵詞，至於符

合此 rule 應出現多少關鍵詞之參數的訂定，可以藉由多

次訓練找出該參數為何值時，訓練資料會有最好的結

果。決定了此 rule 的參數後，所有此 rule的組成元素都

已具備，接下來，我們將建立好的每一條 rule都存在 rule 

database中，為了讓程式可以正確的讀出 rule 所代表的

涵意，因此 rule 必須依照固定的格式儲存。在此我們將

rule 的儲存格式作一些規定：第一行必須存放之前所提

到的 rule 參數，不管該 rule有幾個關鍵詞全部存在接下

來的幾行中，而最後一行存的是符合該 rule 的法條。依

此規定我們將符合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的 rule以下列格式

儲存在 rule database中： 

資料搜集 

前置處理 

建立 rule 

database 

抽取出重

要的句子 

比對 rule 

輸出結果 

找出案由 



1  0.3 

2  竊取 
3  竊佔 

4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5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
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在此為了方便說明，另外在每行開頭加上行號。第1 行
所存的 0.3是之前所提的 rule 參數，第 2 至第 4行是該
rule的關鍵詞，最後一行也就是第5行存的是符合該 rule

的法條。依此儲存格式，程式在讀取 rule database的資

料時，一次完全讀出一條 rule，便可確定該 rule由多少

元素組成，如此可方便得知該rule每一行所代表的意義。 

4.4 適用法條之建議 

 要判定一個被告犯了何種罪刑，必須從該被告的

犯罪行為來判斷，而犯罪的行為我們可以從起訴書中的

犯罪事實欄位來得知。附錄A所示為起訴書中犯罪事實

欄位內容之例子，為避免個人隱私權之問題，我們將被

告姓名以被告 A表示之。 

 由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位之內容除了記載被告的

犯罪行為外，其他與該案件的相關資料也會一併載入，

如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位的內容將會是很長的一串文

字，如果全部拿來與 rule database中的 rule一條一條作

比對，處理上也會多花一些不必要的時間，為了節省比

對 rule的時間，同時保持判斷結果的正確率，我們必須

在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位的內容中，抽出重要的句子來處

理。首先，將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位內容作中文的斷句處

理，在此我們斷句的方法是以中文的句號為標準，每當

一個句號的出現就是一句話的結束，如此將犯罪事實欄

位斷成許多的個別中文句子。然後基於法律案件在描述

重要犯罪行為時，一定會標上時間的特性，我們只挑選

出有標示時間的句子來進行下一階段的處理。我們判斷

一個句子是否有標示時間的方法，是先將該句子依逗號

的出現，切成許多小片段，如果在一個小片段之內有依

序出現「年、月、日」這三個關鍵字中之任兩者，且關

鍵字之間除了「一、二、三⋯十、同」這幾個字以外，

沒有其他字的出現，我們便認為這個小片段為時間的描

述，亦即該句子中有時間之標示。在「年、月、日」這

三個關鍵字之間，會有「同」字出現是因為當檢察官要

描寫兩段時間其年份或月份一樣時，通常第二段被描寫

的時間會被寫成「同年」或「同月」。附錄 B 所示為附

錄 A中所挑選出之重要句子。 

 抽出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中重要的句子之後，我們再

標示出各句子所描述之被告姓名以及犯罪行為。由於被

告的姓名在判決書或起訴書中，都可直接由被告欄位得

知，因此我們只要在句子中比對有無該案件之被告姓名

出現，就可得知該句子所描述的被告為何者。而犯罪行

為即該句子之全部描述內容。標示結果如附錄 C。加上

標示的目的是要方便之後程式的處理。 

 我們將標示過的句子，依逗號斷成許多小片段，

再將各小片段與 database中的 rule之關鍵詞比對，比對

的過程中以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 之解法處理

中文語意相似度的問題，最後找出適當的法條，結果如

附錄 D所示。 

4.5 實驗結果 

我們的研究是以簡易刑事案件為主，目前我們採用

刑法上「公共危險罪」、「妨害風化罪」、「賭博罪」、「竊

盜罪」，以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和「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等 6種罪型來作判斷案由的實驗。首先，

我們各使用了 5 篇同類型案由的判決書來當作練訓資

料，從這些訓練資料中，我們分別取得了判定此 6種類

型案由的關鍵詞。在測驗判斷案由的正確率時，我們取

了 503篇起訴書作為測試資料 (test data)，其中包含了153

篇公共危險罪的起訴書，19篇妨害風化罪的起訴書，25

篇賭博罪的起訴書，94 篇竊盜罪的起訴書，14 篇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的起訴書，14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的起訴書，以及 184篇混合其他類型的起訴書。程式

判斷結果之精確率(precision)與召回率(recall)見表 2。 

 精確率(precision) 召回率(recall) 

公共危險罪 152/156=0.97 152/153=0.99 

妨害風化罪 18/18=1.00 18/19=0.95 

賭博罪 20/21=0.95 20/25=0.80 

竊盜罪 87/90=0.97 87/94=0.9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4/14=1.00 14/14=1.00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 

14/14=1.00 14/14=1.00 

表 2  案由判定之精確率與召回率 

在適用法條的建議上，我們以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之三(公共危險罪)、第二百三十五條(妨害風化罪)、賭博

罪、竊盜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以及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來作實驗。判斷適用法條

的 rule之關鍵詞除了由法條中取得，另外各以 5篇同法

條之判決書作為訓練資料，取得法條外的關鍵詞。在測

試適用法條之建議的正確率時，我們以前述的 503篇起

訴書為測試資料，先判斷出各篇起訴書的案由，再依照

各篇起訴書之案由到 rule database中尋找判斷同案由的

rule 作比對，以提供應適用之法條的建議。應適用法條

之建議的精確率及召回率如下表 3所示。 



 精確率 召回率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149/149=1.00 149/153=0.99 

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 17/17=1.00 17/19=0.89 

賭博罪 21/24=0.88 21/25=0.84 

竊盜罪 94/104=0.90 94/94=1.00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 13/13=1.00 13/14=0.93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第二十九條 

13/13=1.00 13/14=0.93 

表 3  適用法條建議之正確率 

5. 討論 

 本論文利用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的解法

來處理中文語意比對的問題，並配合 rule database之建

立，進行法律案件的輔助判決。經實驗結果顯示使用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的解法 可以比對出法律

上語意相近的中文句子，並且配合我們的 rule database

做法律案件輔助判決的處理，有相當不錯的效果。 

 由於資料搜集不易，所以我們目前所做的研究，

只能挑選案件較多的罪型來實驗。因此，在未來發展的

方面，我們將搜集更多的資料，進行其他罪型的輔助判

決之研究。而我們的輔助判決系統是假設一個案件只觸

犯一種罪，但是一個案件有時候不只觸犯一種類型的

罪，可能有同時犯兩種以上類類型之罪的情形，這種情

況在法律上會以併罪或視為裁判上一罪來處理，所以未

來我們也將考慮同時觸犯兩種以上類型之罪的處理。在

技術上，我們以關鍵詞來建立 rule進而找出適應用之法

條，這樣的做法可以解決大部份的問題，但是觸犯同一

法條可能有不同的犯罪行為，如此所佔比例較少的犯罪

行為，我們的程式便無法在觸犯同一法條的判決書中找

出其關鍵詞，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也將把各類型的

罪犯行為建立成 case，並且以 case-based reasoning[6]的

方法來推論各案件的犯罪行為以判斷出應適用之法

條，期望能處理所有類型的犯罪行為並提高正確率。 

 目前我們的系統只做到法條的建議，對於刑度上

的問題仍未處理，原因在於刑度是法官個人主觀的認

定，因此，同一個案件若交由不同法官來處理，判刑的

輕重也可能會不一樣，所以在刑度判斷的輕重上，我們

很難有一個標準可遁。但是未來我們也將朝著比較深層

的語意之研究，例如，semantic distance若能讓機器也可

讀懂案件的輕重，那麼在刑度的判決上便可依法條之規

定範圍內給予適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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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起訴書中犯罪事實欄位之內容實例 

一、被告A 前曾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

板橋地方法院於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八

十六年度訴字第四三四號判處有期徒刑六月確

定，於八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執行完畢。復因施用第

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下稱安非他命）違反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案件，經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

品之傾向，業經本署檢毒偵字第三九０九號為不起

訴處分確定。惟查被告 A 復基於施用毒品之犯意，

於九十年六月五日為警採尿前九十六小時內某

時，在不詳地點施用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於九十

年六月五日，經警依「出矯治機構毒品人口調驗工

作」採尿而查獲，經依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九十年度

毒聲字第四一七一號裁定送臺灣臺北看守所附設

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  

二、案經臺北縣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偵辦。 

 

附錄 B：附錄 A中之重要句子 

一、被告A 前曾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

板橋地方法院於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八

十六年度訴字第四三四號判處有期徒刑六月確

定，於八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執行完畢。 

二、惟查被告A復基於施用毒品之犯意，於九十年六月

五日為警採尿前九十六小時內某時，在不詳地點施

用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於九十年六月五日，經警

依「出矯治機構毒品人口調驗工作」採尿而查獲，

經依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九十年度毒聲字第四一七

一號裁定送臺灣臺北看守所附設勒戒處所觀察、勒

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 

 

附錄 C：標示姓名以及行為 

一、姓名：被告 A 

行為：被告A前曾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於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八

日，以八十六年度訴字第四三四號判處有期徒刑六

月確定，於八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執行完畢。 

二、姓名：被告 A 

行為：惟查被告A復基於施用毒品之犯意，於九十

年六月五日為警採尿前九十六小時內某時，在不詳

地點施用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於九十年六月五

日，經警依「出矯治機構毒品人口調驗工作」採尿

而查獲，經依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九十年度毒聲字第

四一七一號裁定送臺灣臺北看守所附設勒戒處所

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 

 

附錄 D：建議應適用法條 

被告 A(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十條：施用第一級毒品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